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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收购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50%股权意向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收购中国银河金融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河金控”）所持有的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银河基金”）5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或“本次交易”）。

银河金控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银河金控未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本次收购尚待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的批准，本次收购涉及的银河

基金控股股东变更事项尚待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以现金等

方式收购银河金控所持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股权意向的议案》，关联董

事陈共炎、顾伟国、杜平、施洵、刘丁平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

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2、本次收购的价格将以所聘请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基

础确认。待相关事项完成后，将本次收购的具体收购方案、收购协议等再次提

交董事会审议。本次收购最终以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批

准的方案为准。 

3、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

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截至本公告日，银河金控持有公司 50.91%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银河金控为公司关联方。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银河金控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法定代表人 陈共炎 

注册资本 10,985,813,692 元 

经营范围 证券、基金、保险、信托、银行的投资与管理。（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5 年 8 月 8 日 

银河金控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银河金控系经国务院批准，由财政部和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共

同发起，2005 年 8 月成立。目前，银河金控注册资本 10,985,813,692 元人民

币，其中，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7,587,901,516 元，出资比例为

69.070%，财政部出资 3,190,969,407 元，出资比例为 29.046%，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出资 206,942,769 元，出资比例为 1.884%。 

作为中央直属的国有金融企业，在国家有关部门和股东单位的指导下，银

河金控聚焦“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支持

控参股企业不断提升经营业绩和市场竞争力，积极稳妥推进战略布局，努力达

成做实做强整体目标。银河金控 2015、2016 和 2017 年合并口径下营业收入



分别为 271.50 亿元、138.91 亿元和 121.65 亿元。 

3、2017 年 12 月 31 日，银河金控合并口径下资产总额 2,616.52 亿元、

所有者权益 695.59 亿元，2017 年营业收入 121.65 亿元、净利润 40.95 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交易类别为收购股权。本次收购标的为银河金控持有的银河基金 50%

股权。银河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世纪大道 1568 号 15 层 

法定代表人 刘立达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2 年 6 月 14 日 

（二）权属情况 

1、截至目前，银河基金的股东包括银河金控（持有银河基金 50%股权）、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银河基金 12.5%股权）、首都机场集团公

司（持有银河基金 12.5%股权）、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银河基金

12.5%股权）、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银河基金 12.5%股权）。 

2、银河金控持有银河基金的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

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主要财务情况 

银河基金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5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2,803 111,322 

资产净额 79,757 83,671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 1-5 月 

营业收入 58,446 18,037 

净利润 17,942 3,99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7,571 3,287 

其中，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质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银河基金 2017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德师报（审）

字（18）第 P00665 号）；2018 年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收购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为银

河基金担保、委托银河基金理财，银河基金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五）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 

本次收购的价格将以所聘请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

认。目前，本次收购的资产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尚未确定交易最终价格。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在于丰富与完善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产品线，增强公司经

纪业务、研究、金融产品销售业务等与基金业务协同发展，促进公司“大资管”

战略的落地，更好地满足客户综合性财富管理需求。本次交易将有利于优化公

司收入结构，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六、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临时），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现金等方式收购银河金控所持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

股权意向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共炎、顾伟国、杜平、施洵、刘丁平回避表决，

全体无关联董事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客观、公正的判断立场，对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

次会议（临时）审议的《关于以现金等方式收购银河金控所持银河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50%股权意向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①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

展需要，有利于落实公司“大资管”战略，增强公司经纪业务、研究、资管及

金融产品销售业务与基金业务的协同效应。②本次关联交易严格按照有关要求



履行了相关的决策程序，在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陈共炎、顾伟国、杜平、施洵、

刘丁平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平、

公开和公正的原则。③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④同意《关于以现

金等方式收购银河金控所持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股权意向的议案》。 

（三）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现金等方式收购银河金控所持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股权意向的关联交易审核意见的议案》。 

（四）待审计、评估等事项完成后，将本次收购的具体收购方案、收购协

议等再次提交董事会审议。本次收购最终以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华人民共和

国财政部批准的方案为准。 

（五）本次收购尚需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审核批准，本次收购涉及

的银河基金控股股东变更事项还需提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临时）

决议》； 

（二）《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临时会

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19 日 


